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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民政局关于发放 2026 年 2 月份
低保金、80 周岁以上低保老年人高龄补贴、
特困供养金及 1 月份低保电费补贴的通知

各镇（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

为切实保障我市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供养对象的基本生活，

现发放 2026年 2月份低保金、80周岁以上低保老年人高龄补贴

及特困供养金共计 1888399.1元。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发放标准

（一）低保标准为每人每月 940元，资金采取差额补助方式

发放。

（二）80周岁以上低保老年人高龄补贴发放标准为每人每

月 100元，从低保对象本人满 80周岁的次月起开始发放。

石狮市民政局文件

狮民〔2026〕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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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按护理需求进行分类救助，资

金采用全额补助方式发放。其中，分散供养的对象，全自理每人

每月 1442 元、半护理每人每月 1771 元、全护理每人每月 2320

元；机构集中供养的对象，全自理每人每月 2162元、半护理每

人每月 2656元、全护理每人每月 3479元。

（四）根据福建省物价局、福建省民政厅、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司《关于全省城乡“低保户”和农村“五保户”免费电量有关

问题的通知》（闽价商〔2012〕254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

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闽政〔2016〕

42 号）精神，对全市低保对象、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按每户每月

安排 15千瓦时的免费电量，即每户每月电费补贴 7.47元。

二、发放对象及资金

（一）根据《福建省民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最低生活保障

工作规范〉的通知》（闽民救〔2021〕128号）、《石狮市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石狮市低保和特困人员审批权限委托下放工作实施

方案〉的通知》（狮政综〔2020〕27号）等文件精神，经镇（街

道）审核确认备案，2026 年 2 月份低保对象 1155 户 1854 人，

需发放低保金 1280962元（详见附件 1）。

（二）根据《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做好全省 80

周岁以上低保老年人高龄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闽民保〔2015〕

70 号），2026 年 2 月份 80 周岁以上低保老年人 24 人，需发放

80周岁以上低保老年人高龄补贴 2400元（详见附件 2）。

（三）根据《福建省民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特困人员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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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的通知》（闽民救〔2021〕127 号）、《石狮市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石狮市低保和特困人员审批权限委托下放工作实施方

案〉的通知》（狮政综〔2020〕27号）等文件精神，经镇（街道）

审核确认备案，2026 年 2 月份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185 人，需发

放供养金 318437 元（详见附件 4）；集中供养特困人员 87 人，

需发放供养金 276665元（详见附件 5）。

（四）根据福建省物价局、福建省民政厅、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司《关于全省城乡“低保户”和农村“五保户”免费电量有关

问题的通知》（闽价商〔2012〕254号），2026年 1月份电费补贴

发放对象：石狮市 2026年 1月登记在册的低保户 1168户、分散

供养特困人员 162 户，每户电费补贴 7.47 元，需发放电费补贴

9935.1元。

三、工作要求

（一）低保金、80 周岁以上低保老年人高龄补贴和分散供

养特困人员的救助供养金实行社会化发放，由市民政局通过乡村

振兴（扶贫惠民）资金在线监管平台发放到对象账户；集中供养

特困人员的救助供养资金，由市民政局通过乡村振兴（扶贫惠民）

资金在线监管平台拨付所在机构统一用于供养服务开支；电费补

贴由市民政局采用社会化发放方式直接拨付到对象账号。

（二）各镇（街道）要切实掌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动态，

及时上报调整，确保低保、特困工作规范有序进行。

附件：1.石狮市 2026年 2月份低保金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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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狮市 2026年 2月 80周岁以上低保老年人高

龄补贴资金分配表

3.石狮市 2026年 2月份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金资金分配表

4.石狮市 2026年 2月份集中供养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金资金分配表

5.石狮市 2026年 1月份低保电费补贴资金分配表

石狮市民政局

2026年 2月 9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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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石狮市 2026年 2月份低保金分配表

街道（镇）
保障对象户数

（户）

保障对象人数

（人）

需发保障金

（元）

凤里街道 60 102 80332

湖滨街道 38 55 46841

宝盖镇 79 120 83919

灵秀镇 69 110 73369

蚶江镇 253 404 288351

永宁镇 229 351 254714

祥芝镇 103 188 108246

鸿山镇 204 318 208643

锦尚镇 120 206 136547

合计 1155 1854 1280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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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石狮市 2026年 2月份 80周岁以上
低保老年人高龄补贴资金分配表

街道（镇）
补贴对象人数

（人）

补贴标准

（元/月·人）

需发补贴

（元）

凤里街道 0 100 0

湖滨街道 1 100 100

宝盖镇 0 100 0

灵秀镇 3 100 300

蚶江镇 6 100 600

永宁镇 5 100 500

祥芝镇 3 100 300

鸿山镇 3 100 300

锦尚镇 3 100 300

合计 24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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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石狮市 2026年 2月份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金资金分配表

镇（街道）
分散供养人数

（人）

需供养资金

（元）

凤里街道 29 48947

湖滨街道 11 21568

宝盖镇 15 23604

灵秀镇 14 22931

蚶江镇 6 11724

永宁镇 37 64435

祥芝镇 33 57018

鸿山镇 9 14294

锦尚镇 31 53916

合计 185 318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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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石狮市 2026 年 2月份集中供养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金资金分配表

镇（街道）

石狮市慈爱

老人福利院

石狮市东埔

三村敬老院

石狮市红景

天雅园老年

公寓

龙湖镇尚善

养老院

泉州泉港仁

安医院

泉州市百龄

帮养老服务

有限公司

石狮振狮医

院温晴养护

院

石狮市鸿山

温晴养护院

石狮市东店

康养服务中

心

集

中

供

养

总

人

数

需供养

资金

（元）人

数

金额

（元）

人

数

金额

（元）

人

数

金额

（元）

人

数

金额

（元）

人

数

金额

（元）

人

数

金额

（元）

人

数

金额

（元）

人

数

金额

（元）

人

数

金额

（元）

凤里街道 5 11798 0 0 4 1391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9 25714

湖滨街道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3479 0 0 0 0 1 3479

宝盖镇 3 879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8791

灵秀镇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蚶江镇 2 5312 0 0 1 3479 1 3479 1 3479 0 0 0 0 0 0 0 0 5 15749

永宁镇 3 7474 0 0 15 49716 0 0 30 104370 5 17395 0 0 0 0 0 0 53 178955

祥芝镇 4 10624 0 0 1 347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14103

鸿山镇 5 12786 1 2162 0 0 0 0 0 0 0 0 0 0 1 2656 0 0 7 17604

锦尚镇 0 0 0 0 2 6135 0 0 0 0 0 0 0 0 0 0 2 6135 4 12270

合计 22 56785 1 2162 23 76725 1 3479 31 107849 5 17395 1 3479 1 2656 2 6135 87 276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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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石狮市 2026 年 1 月份电费补贴资金分配情况表

街道（镇）
低保对象

（户）

分散供养

特困人员

（户）

电费补贴情况

补贴户数
每户兑现电费

（元/户）

应发电费补

贴（元）

凤里街道 60 28 88 7.47 657.36

湖滨街道 38 12 50 7.47 373.5

宝 盖 镇 79 15 94 7.47 702.18

灵 秀 镇 71 11 82 7.47 612.54

蚶 江 镇 257 2 259 7.47 1934.73

永 宁 镇 224 36 260 7.47 1942.2

祥 芝 镇 104 32 136 7.47 1015.92

鸿 山 镇 204 9 213 7.47 1591.11

锦 尚 镇 131 17 148 7.47 1105.56

合 计 1168 162 1330 7.47 99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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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

石狮市民政局 2026年 2月 9日印发


